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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和自身的发 

展 ，纷纷离开土地涌向城市。20多年间，农民工群体也悄然“更新换代”。这一被称为“无根”的群体，他们所面临的发 

展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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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第二代农民工的内涵及其显著特征 视。 

(一)第二代农民工的内涵 

所谓第二代农民工，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到9O年代中期从农村中流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 

言。具体来说，“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指出生于20世纪8O年代后，至 城 

市就业但户籍仍在农村的青年[1I。 

(二)第二代农民工的显著特征[21 

通过父辈打工返乡后带回家的信息，使他们对城市充满了向往，渴 

望以智力而非体力在城市生存。与前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具有 

如下显著特征： 

1．文化程度不同。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 

主，其中部分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平均受教育年限约7年。而后者以初 

中及以上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约9年。文化程度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2．就业方式不同。第一代农民工聚集在城市建筑工地上。第二代农 

民工不再踏实地待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贴家用和 

盖房娶媳妇，他们的目光投向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 

3-夕 出目的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外出就业主要是为 

了赚钱，改善家境；第二代农民工未婚较多，家庭负担较轻，外出目的不 

单为了增加收入，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未来。 

4．务农经验和土地情结不同。第一代农民工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 

而第二代农民工没有或缺乏务农经验。 

5．留城意愿不同。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愿意成为市民， 

留在城市中生活。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远远超过对农村的归属。 

6．维权意识不同。第二代农民工在受到歧视时，不同于前代农民工 

唯睢诺诺，他们会采取必要手段据理力争自己的权利。 

通过上述比较，中国农民工经过20几年的成长、积淀，我国第二代 

农民工更趋理智、成熟，但他们在市民化所面临的诸多障碍却不容忽 

二、第二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 
， 

对土地缺乏依恋 对城市生活方式向往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 

过程中由于种种障碍的制约，正在成为一个同时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 

夹心层。 

(一)回不去农村 融不进城市的矛盾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第二代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却总在边缘” 

的群体 ，即介于“生存者”与“生括者”之间。不再适应农村生活的他们， 

吃苦耐劳的活不再是他们唯一选择，他们希望边工作边学习技能 然 

而现实中，第二代农民工多数是临时工，用人单位不愿花费大量资金对 

他们进行培训，政府投入的培训费用也是捉襟见肘。可见，要让第二代 

农民工胜任当前的一些技术高、专业强、经验足的工作还存在困难。而 

且第二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待遇和尊重得不到提高，难进入城镇正式就 

业岗位序列。 

(二)户籍问题 

我国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工屏蔽于分享社会资源之外。多年以来，我 

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直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障碍。 

农村工的身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农业户口的存在依然在多方面 

影响着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就业。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迁移定居制 

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区域就业政策和教育制度都对农民工有着不同 

程度的歧视，给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及子女受教育等 

方面造成了严重的障碍，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间接成本，影响着农村 

剩余劳动力融人城市的决策。 

(三)平等就业难问题 

现行的一些地方政策和不成文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二代农民 

工在城市中公平择业；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他们无法取得与城市 

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哪。当前，全国统一就业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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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仍偏重城市劳动力；面对不断加大的城镇就业压力，有些地方 

甚至出台清退民工和限制民工就业领域的政策。我国劳动力市场明 

显的体制性分割的现实，阻碍了二代农民工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四)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问题 

目前，大部分第二代农民工在工作单位不享有社会保障，用工单 

位以故意缩短聘用时间等方式钻政策空子，不受理社会保障，以减少 

单位成本。他们眼里的工作就是：合理工资、缴纳保险、日均8小时工 

作制。显然，这些都是他们应享有的合法权益，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却成了额外需求。目前，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养老、失业、工伤 

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仍不如人意。 

(五)犯罪问题 

近年来，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严重性日益突出。虽然，现在并无 

全国性的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确切数据，但是散见于各地的统计数 

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据上海市青浦区青少年保 

护办公室的统计，2004年青浦区不满 l6周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参与刑事作案的人数，已占到当地未成年人犯罪62％f~。在东莞市两 

级法院2003--2004年7月所受理的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有651宗749人，其中外地来莞未成年人占95％以上。此外， 

二代农民工犯罪不仅仅只体现在冰冷的犯罪比例数据的上升，其犯 

罪类型也从寻衅滋事、小偷小摸逐渐发展成抢劫、强奸、贩毒等恶性 

犯罪。 

(六)个人发展问题 

缺少指引和培训机会，使他们自身素质难以提升。学历相对较高 

的第二代农民工渴望获得更多的就业培训和指导机会，以寻求更好 

职业。但是，当前社会所能提供的培训机会有限，针对性也不强，这些 

都极大限制了第二代农民工的良性发展。 

三、消解“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障碍的对 

策思考 

(一)重视第二代农民工的工作，引导他们跨越心理“门槛” 

社会要充分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尤其要在心理上接纳他 

们。面对他们暂时难以跨越的身份门槛和心理门槛，要完善相关的制 

度安排，拓宽沟通渠道，引导他们通过正确途径、合法手段表达诉求， 

避免过激行为的发生；由于他们较高的教育程度，通过积极营造平等 

的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环境；对于他们期望高职位的择业观念，要及时 

进行教育和引导，让他们找准自身定位，尽快走出“高不成低不就”的 

就业误区。 

(二)适时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制度门槛 

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所作的严格限制，成为流 

动的瓶颈。 燃而求实地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显然废除现存户籍制 

度，实现农民工的自由迁徙，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户 

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消除劳动力城乡转移的人为障碍和防止出现 

新的“二元结构”。对于城市户籍改革的高门槛，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 

的不公限制，予以重视。在适时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要以农民工利 

益为本和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新机制为基础，突破落后的户籍制度的 

羁绊，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 

(三)将第二代农民工纳人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权益保护制度 

各级政府要本着人人平等原则 ，建立面向整个农民工群体的社 

会保障制度，解除他们后顾之忧；通过立法建立最低工资保护制度是 

第二代农民工维权的有利武器。我国要把最低工资标准保护制度上 

升到法律高度，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强制企业执行同工同酬，杜绝歧视 

性工资制度；加大处罚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力度。 

(四)加大职业培训力度 

这是积累第二代农民工所缺乏的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因此，从 

提高能力人手，加大对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文化素质和专 

业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本。 

(五)统一城乡就业起点 

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第二代农民工面临的仍是不公平的就业 

起点。要改变这种状况：第一，应把农民工视为城市新兴产业T人，破 

除身份性歧视，使竞争在起点和过程中处于平等、公平的基础上；第 

二，改变全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偏见，加强舆论宣传，促进市民的 

认同；第三，为第二代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确保他们能 

在城市安居。在与当地市民混居中，会促使他们与市民交往，加深彼 

此了解，利于其向市民角色的转换。 

(六)完善预肪和控制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刑事社会政策 

针对严峻的农民工第二代犯罪形势，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 

打击犯罪自然不可或缺。但从长远角度看，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才是 

控制犯罪的长久之计。有人提倡，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当奉行 

宽容主义。但莫里森教授的质问却振聋发聩：“当社会已不再需要其 

人口中的某些部分时，宽容又有什么用?”[ 农民工第二代不正是不被 

城市所尊重的人么?与其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后大谈“人道”、“保 

护”、“挽救”，不如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更能显示出社会的善 

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从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根源出发，制 

定并贯彻一整套平衡社会结构、社会资本的刑事社会政策，相对于少 

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可以通过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教育防范于未 

然。最终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良好的成长环境下将犯罪率预防和控 

制在较低的凝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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